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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当事人：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229号钢材交易市场南区A栋

801号-1#房
法定代表人姓名：徐乐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号：460100000705222（副本号2—1）
成立日期：2015年03月06日
营业期限：2015年03月06日至2065年03月30日
经营范围：钢材、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有色金属、无色金属的批发

零售及钢铁进出口贸易。
2015年4月27日，根据群众举报，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

简称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创业路与紫园路交叉口
西侧的钢材堆场、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事人）经
销的“燕山”牌、“小露珠”牌、HRB400E、HRB400两个等级，9种不同
型号规格的螺纹钢合计2872.4吨进行检查，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以上
两种品牌、九种型号规格的螺纹钢进货凭据、出厂时产品检验合格证
明书和生产厂家的相关资料，其行为涉嫌销售不合格的螺纹钢。为查
清案件事实，当日经报局领导批准，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2015年4月27、28、29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的授权代理人
乔福利、张彦春的配合下，现场委托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以下
简称省质检所）对当事人销售的“燕山”牌、“小露珠”牌、HRB400E、
HRB400两个等级，Φ10mm、Φ12mm、Φ14mm、Φ16mm、Φ18mm、
Φ20mm、Φ22mm、Φ25mm、Φ 28mm共9种不同型号规格的螺纹钢
1109捆（合计2872.4吨）进行“质量监测”抽样检验。省质检所技术人
员依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销售的以上品牌、规格的螺纹钢进行随机抽
样，一共抽取50个样品，抽取的每个样品均分为“检验样”和“备检样”
两份，并由当事人的授权代理人乔福利、张彦春到场签名、盖章确认并
一起封样。我局执法人员同时对现场进行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和
抽样取证记录，所抽样的螺纹钢均由我局执法人员、省质检所工作人
员和当事人授权代理人现场对螺纹钢品种、数量等进行清点、核对。
2015年5月12日，省质检所将抽取50个样品的螺纹钢的《检验报告》
送达我局，其中“燕山”牌、HRB400等级、ф10mm规格的4份《检验报
告》（报 告 编 号 分 别 为 ：QZJ2015JC0304、QZJ2015JC0305、
QZJ2015JC0306、QZJ2015JC0307）的检验结论均为：“本次抽样实
物质量按‘检验和判定依据’检验中HRB400牌号标准检验，“重量偏
差”不符合标准要求”；“燕山”牌、HRB400E等级、ф12mm规格和“燕
山”牌、HRB400E等级、ф14mm规格的 2份《检验报告》（报告编号分
别为：QZJ2015JC0314、QZJ2015JC0326）的检验结论均为：“本次抽
样实物质量按‘检验和判定依据’检验中HRB400E牌号标准检验不合
格”；其余的44份《检验报告》的检验结论均为：“本次抽样实物质量按

‘检验和判定依据’中HRB400E牌号标准检验，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
求”。2015年5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将50份连号的《检验报告》
（QZJ2015JC0304至0353号）送达了当事人，并告知了如对检验结果
有异议，可以在15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对检验结论未提出异议，也未提出复检申请要求。2015年5月19
日，我局向生产厂家：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寄出了《海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钢材商品质量检验结果通知书》及以上2份不
合 格 的《 检 验 报 告 》（ 报 告 编 号 为 ：QZJ2015JC0314、
QZJ2015JC0326），但我局未收到该公司的回执，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
对检验结论未提出异议，也未提出复检申请要求。

经统计，检验结论为“重量偏差”不符合标准要求的“燕山”牌、
HRB400等级、ф10mm规格的螺纹钢合计238吨；检验结论均为“不

合格”的“燕山”牌、HRB400E等级、ф12mm和ф14mm规格的螺纹钢
分别计29.8吨和58.7吨，不合格螺纹钢总合计326.5吨。根据我局对海
南省钢材市场销售价格的调查，2015年4月27、28、29日，ф10mm规
格、HRB400等级的热轧带肋钢筋销售价格为 2500.00 元/吨，ф
12mm规格、HRB400等级和ф14mm规格、HRB400等级的热轧带
肋钢筋销售价格均为2450.00元/吨，不合格产品货值金额总合计为
811825.00元，已经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
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伪
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和《海南省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涉嫌犯罪案件实施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2015
年5月22日，我局将该案件移送海南省公安厅进行侦查。

2015年11月3日，我局收到海口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海
公〈治〉不立字[2015]03号）及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对海南亿联铖钢铁
贸易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钢筋行为不予立案的函》（琼公函[2015]
1044号），该厅同时把相关的案件材料移送回我局进行办理。其函复
如下：2015年5月26日，海南省公安厅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将该案
转交海口市公安局办理。经海口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派员前往河北省唐
山市等地依法调查，该局认为，亿联铖公司客观上虽有销售不合格钢
筋的行为，但调查材料证明涉案不合格钢筋系通过合法正规的进货渠
道购进，且对方销售公司均提供有合法的生产许可和产品合格证等相
关资料及销售合同印证，故其不具有销售不合格钢筋的主观故意，因
此不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一十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2015年11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我局于2015年4月27日
依法查封的、经省质检所检验为不合格产品的ф10mm规格、HRB400
等级，ф12mm规格、HRB400E等级，ф14mm规格、HRB400E等级计
326.5吨的“燕山”牌螺纹钢进行检查，现场未发现ф10mm、ф12mm、ф
14mm规格的螺纹钢在该公司的钢材堆场进行堆放。经了解，当事人已
于2015年9月21日将不合格的326.5吨螺纹钢全部退回“唐山宝泰钢
铁集团乾城特钢有限公司”进行回收，做废钢铁处理。

2015年11月25日，我局向海南省公安厅发出《关于查阅复制海
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钢材案外调材料的函》（琼工
商函〔2015〕544号），请求该厅协助我局查阅、复制该案的外调材料。
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提供的外调证据材料表明，2015年4月
中旬，当事人分别从唐山坤盛商贸有限公司购进100吨、唐山政军商
贸有限公司购进390吨、唐山天顺通物资有限公司购进120吨共计
610吨“燕山”牌ф10mm规格、HRB400等级的钢材；从唐山市开平区
金石商贸有限公司购进110吨生产日期为2014年12月8日的“燕山”
牌ф12mm规格、HRB400E等级的钢材；从唐山市开平区金石商贸有
限公司购进110吨生产日期为2015年1月27日的“燕山”牌ф14mm
规格、HRB400E等级的钢材，然后委托唐山鼎山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装
船运输到海口进行销售。经查实，检验结论均为“重量偏差”不符合标
准要求的238吨“燕山”牌ф10mm规格、HRB400等级的钢材是从购
进610吨“燕山”牌ф10mm规格、HRB400等级的钢材中进行抽样的；
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生产日期为2014年12月8日的29.8吨“燕山”
牌ф12mm规格、HRB400E等级的钢材是从购进110吨“燕山”牌ф
12mm规格、HRB400E等级的钢材中进行抽样的；检验结论为“不合
格”、生产日期为2015年1月27日的58.7吨“燕山”牌ф14mm规格、
HRB400E等级的钢材是从购进 110吨“燕山”牌ф14mm规格、
HRB400E等级的钢材中进行抽样的。

经进一步调查核实，2016年3月9日，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徐乐
将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和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创业

路与紫园路交叉口西侧的钢材堆场的库房一次性转让给张彦春，并签
订《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张彦春没有承接经营海南亿联铖钢铁贸
易有限公司存放的钢材，也没有承接该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2016年
3月15日，张彦春个人在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登
记注册一家公司，名称为海南硕阳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
张彦春。而当事人自此不在该住所办公，也未办理任何住所变更登记，
当事人和当事人股东下落不明，均无法联系。

相关证据及其证明事项
证据1、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执法局接到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公室转来的《案件来源举报电话记录》一份，证明海南亿联铖钢铁贸
易有限公司经销不合格钢材案案件来源；

证据2、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企业机读档案资料1份，海南
硕阳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证明当事人和海南硕阳
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的资质和身份；

证据3、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徐乐身份证复印件1份，现场钢材抽样
授权被委托人乔福利、张彦春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授权被委托人徐长
生授权委托书1份，现场钢材抽样授权委托书2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
份及被委托人身份的真实性；

证据4、2015年4月27、28、29日，我局《现场笔录》共3份，2015
年11月6日，我局《现场笔录》1份，2016年4月20日，我局《现场笔录》
1份，证明我局接到举报后到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检查和我局委托抽样批次、基数以及当事人把不合格的钢材退回厂家
做废钢铁处理和转让经营的事实；

证据5、公安机关提供的当事人授权代理人徐长生的《询问笔录》1
份、公安机关提供的钢材供应商马宝川的《询问笔录》1份、对当事人授
权代理人张彦春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购进、销售的螺纹钢的
来源、数量，以及销售不合格的螺纹钢总数量为326.5吨、总货值为
811825.00元的事实；

证据6、省质检所《产品质量抽样单》50份，证明我局委托省质检
所对当事人销售的螺纹钢进行“质量监测”抽样检验和省质检所依法
进行抽样的事实；

证据 7、省质检所出具的《检验报告》6 份（报告编号：
QZJ2015JC0304、 QZJ2015JC0305、 QZJ2015JC0306、
QZJ2015JC0307、QZJ2015JC0314、QZJ2015JC0326号），证明当
事人经销的“燕山”牌、Φ10mm规格、HRB400等级，“燕山”牌、Φ
12mm规格、Φ14mm规格、HRB400E等级计326.5吨螺纹钢经检验
为不合格产品的事实；

证据8、琼工商（封）字〔2015〕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
份、财务清单1份，证明我局对当事人销售的螺纹钢因未能提供合法手
续而予以封存的事实；

证据9、《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钢材商品质量检验结果
送达书》2份、《送达回证》1份，证明我局对抽样检验的螺纹钢结果依法
履行告知和送达经营者和生产者的事实；

证据10、我局向海南省公安厅和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涉嫌
犯罪案件移送书》及相关附件材料，证明当事人经销不合格螺纹钢货
值金额为811825.00元，已经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项“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规定，我局依
法将该案件移送海南省公安厅进行侦查的事实；

证据11、我局向海南省公安厅发出《关于查阅复制海南亿联铖钢铁
贸易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钢材案外调材料的函》（琼工商函〔2015〕544
号），证明我局请求海南省公安厅协助我局查阅、复制该案的外调材料，
以及海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依法提供案件外调证据材料的事实；

证据12、我局收到海口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海公〈治〉不
立字[2015]03号）及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对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
公司销售不合格钢筋行为不予立案的函》（琼公函[2015]1044号），证
明当事人不具有销售不合格钢筋的主观故意，因此不构成销售伪劣产
品罪，并决定不予立案的事实；

证据13、张彦春提供《转让协议书》1份，银行转账凭证3份，收据2
份，证明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徐乐将亿联铖公司办公场所和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创业路与紫园路交叉口西侧的钢材堆场的库房一次性转让
给张彦春，张彦春也没有承接经营亿联铖公司的钢材，也没有承接亿
联铖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的事实；

证据14、相片资料24张，证明我局对当事人销售不合格的螺纹钢
进行现场检查和委托省质检所现场抽样的现场情况。

以上证据均经出证人的确认。
2017年3月30日，我局在《海南日报》上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听证公告（琼工商听告〔2017〕1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
实、理由、依据、内容及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
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经销不合格的钢材，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之规定，属“销售以不合格产
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由于钢材是工程建设的主要材料，不合格
钢材会导致工程建设存在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当
事人法定代表人徐乐拒不配合案件的调查处理且至今联系不上。依据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五条“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行政处罚”第（一）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人身
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或者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
行为的”及第（五）项“拒不配合调查、阻挠调查或者提交假证据的”之规
定，依法从重进行处罚。依据《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基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自由裁量规定，属

“严重违法”行为。按照“货值金额40万元以上的，并处以货值金额3倍
罚款”的自由裁量规定进行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
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
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现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
处不合格产品货值金额811825.00元之3倍计2435475.00元的罚款。

当事人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应到海南省工商经
济检查执法局领取“海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到下述指定
银行缴清上述罚款，开户银行：工行海口市国贸支行，户名：海南省财
政厅财政性资金，账号：95588522010000302228。逾期不缴纳，将依
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
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
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行
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我局将自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海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
址：http://hi.gsxt.gov.cn）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6月19日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琼工商处〔2017〕2号

海南亿联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因我局无法在你公司法定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229号钢材交易市场南区A栋801号-1#房找到你公司，无法向你公司

直接送达《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工商处〔2017〕2 号）。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
第（三）项之规定，我局依法以公告的方式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附件：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工商处〔2017〕2 号）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6月19日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琼工商处公送〔2017〕1号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中央民族乐团百位乐师带来
的大型中国民族音乐晚会《印象·又见
国乐》，今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激情上
演，为我省喜爱民乐的乐迷们献上了
精彩纷呈的中国民族乐剧演出。

本场音乐会与以往一首接一首演
奏民族乐曲的形式不同，它是一场有
主题、有故事、有情节的民族乐剧晚
会，由中央民族乐团作曲家姜莹选取

该团《印象国乐》和《又见国乐》两部民
族乐剧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曲目，经
精心编曲后的崭新民族乐剧，该团著
名民族音乐演奏家王次恒、董晓琳、陈
莎莎、张佳理、吴琳、赵聪等乐师联袂
演奏，为海南乐迷呈上了一台耳目一
新的民族乐剧盛宴。

记者现场看到，铿锵的琵琶，悠扬
的二胡，缠绵的古琴，在这场大型民族
管弦乐作品中，以独具特色的艺术化

编排方式，让经典与大众、传统与时尚
两组看似互不相关的概念，水乳交融
地呈现在了舞台上。青年琵琶演奏家
于源春的演奏，塑造了硝烟弥漫、王者
争霸的古战场情景，她仅仅通过琵琶
的演奏技巧，就把项羽这位历史人物
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了观众眼前。《春江
花月夜》《小鸟乐》《前世今生》《大曲》
《渔舟唱晚》《楚汉之战》《二泉映月》
《黄河》等十多首中国民乐经典名曲经

过艺术化编曲，为《印象·又见国乐》标
上了传统与时代兼收并蓄的特色。

记者了解到，《印象·又见国乐》经
过6年精心谋划，耗时3年打磨提升，
云集了中央民族乐团100余位民族器
乐演奏家，才最终完成了这一项庞大
演出计划。其中，仅复原制作敦煌壁
画上的部分失传乐器，就耗费了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最终让筚篥、箜篌、凤
首阮、葫芦琴、莲花琴、瑟、雷公鼓，这

些只在莫高窟壁画上看到的中国古代
民族乐器，来到了今天的舞台之上，在
当代中国乐迷面前重新奏响，这也是
《印象·又见国乐》最大的亮点。这台
演出去年4月亮相国家大剧院后，又
相继到欧美和国内诸多城市演出，所
到之处均大受乐迷喜爱。

本次演出由海口市政府主办，海
口市文体局承办。6月19日晚，将在
省歌舞剧院再演一场。

定安举办感恩朗诵晚会
本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薛

陶陶）“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
来了……”6月16日晚，定安县委宣传部和县文
明办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感恩，一路有你”朗读晚
会，在县行政办公大楼南附楼开幕。朗诵者周富
强以一篇朱自清的《背影》，传达淡淡哀愁与隽永
父爱，激起现场400余名观众的感恩之心。

在父亲节前夕，定安举办以感恩为主题的朗
诵晚会，节目设置分感恩、感动、感悟三部分，以朗
读和文艺节目为主要表现形式，表达了对父母和
社会的感恩之情。

晚会以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拉开帷幕，随
后朗读者们以《妈妈我想对你说》《感恩母亲，给母
亲的一封信》《寄给天堂的母亲》等配乐朗读，诉说
着对父母的诚挚真爱。此外，故事讲述《“文化愚
公”孙衍吾》，将定安农民孙衍吾坚持37年公益办
书屋的故事娓娓道来。王学广献上的《母瑞情
怀》，也把观众带回到了峥嵘的红色年代。

中央民族乐团百位乐师专程莅琼精彩献艺

民族乐剧《印象·又见国乐》海口上演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记者卫
小林）继去年7月上映的国产动画片
《大鱼海棠》广受欢迎后，已一年时间
没出现卖座国产动画片了。记者今天
从我省院线获悉，16日宣布定档的国
产动画片《豆福传》，将于7月28日在
海南上映，该片有望成为今年的黑马。

据介绍，《豆福传》的创作灵感来
源于汉代时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历
史典故。该片故事讲述刘安痴迷修
仙，在一次炼丹过程中，他在不经意间
让一颗豆子拥有了生命，因而创造出
了“豆族”。主人公豆福深信仙法不
疑坚持修行，在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终
于实现了梦想中的得道成仙，然而，等
待他的却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记者了解到，该片由陈佩斯、李立
群、季冠霖、付博文等实力配音演员组
成强大配音阵容，旨在将把一颗豆子
的欢乐修仙历程，用各具特色的声音
塑造出来，为我国影迷打造出既欢乐
又好看的国产动画电影。

国产动画电影
《豆福传》定档

新华社上海6月18日电 （记
者许晓青）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17日晚开幕。来自13个国家的电
影及电影节机构代表当晚与上海国
际电影节主办方签署了“一带一路”
电影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备忘录。

此次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建立交
流合作机制的有来自埃及、爱沙尼
亚、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
亚、爱尔兰、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
立陶宛、荷兰、菲律宾、乌克兰等国
家的电影机构及电影节主办方等。

同日，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相关的中国与塞尔维亚合拍纪录片
《萨瓦流淌的方向》项目在上海电影

节启动。该片将由中国女作家陈丹
燕导演，据其多年在塞尔维亚开展
文学主题旅行的视角，透视塞尔维
亚的历史与今天。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张宏森表示，今年6月以来，除推动
上海电影节与“一带一路”沿线建立
交流合作机制，以及中塞合拍《萨瓦
流淌的方向》启动外，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还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中国
电影展，中哈合拍以冼星海故事为
主线的电影《音乐家》也已开机。随
着中国与欧洲国家已开展的电影文
化交流合作日渐增多，未来“一带一
路”沿线电影产业将更加繁荣。

上海与13国建立“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合作机制

金爵电影论坛开幕
6月18日，主题为“用工匠精神打造中国电影”的金爵电影论坛在第20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开幕。图为导演冯小刚和陈可辛、北京大学教授戴锦
华、作家张大春（左起）在论坛上。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据新华社上海6月18日电（记
者吴宇 许晓青）首届威尼斯电影节
亚太艺术单元影片评选18日在上海
启动，上海电影艺术学院正式获得使
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亚太艺术单
元”名称的授权。

该院院长江泊介绍，首届威尼斯

电影节亚太艺术单元影片参评范围
为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5
日亚太区域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拍摄
的电影，中国内地参评电影须经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审查通过并
可以在国内外发行。参评影片报名日
期为今年4月15日至8月10日。组

委会办公室设在上海电影艺术学院。
首届评选设立的奖项超过 10

个，包括最佳影片金狮奖、最佳导演
金狮奖、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银狮
奖、最佳男演员银狮奖、最佳女演员
银狮奖、最佳亚太新人铜狮奖、最佳
音乐铜狮奖、最佳服装铜狮奖、最佳

特效铜狮奖、最佳纪录片铜狮奖、未
来影像铜狮奖、特别创新铜狮奖等。

江泊表示，未来5年，威尼斯国
际电影节亚太艺术单元将致力打造
成为中欧影视文化交流的平台、影视
文化产品的交易平台和亚太地区优
秀青年电影人才的扶持培养平台。

威尼斯电影节来华评选亚太艺术单元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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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影视译制合作成果多
推动500多部中国作品“走出去”

据新华社上海6月18日电（记者许晓青）由
文化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合作，连续3年
在上海举办的“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
18日在此间举行成果发布会。

统计显示，依托“研修班”平台，3年来全球有
50多个国家的170余名专业人士来华研修，进而
推动100多个中外影视机构深入交流，有500多
部中国作品通过研修班及中国文化译研网平台得
到多语种推介，近百部优秀作品在中外专家共同
努力下，得到高水平翻译推介或合作推广，在国际
市场和主流传播渠道受到欢迎。

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发布会上说，当今中
国，文艺创作空前活跃，优秀影视作品大量涌现，希
望全球汉学家、翻译家深入翻译和推介中国文化，
以影视为媒，进一步拉近中外人民的心灵距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说，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积极参与中外人文合作机制，通
过实施多项重大影视“走出去”工程，已将近1600
部中国优秀影视剧译配成36种语言，在全球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第三期研修班期间，蒙古国国家公共广播电
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西班牙圣塞巴斯蒂
安国际电影节、澳大利亚SBS电视台、日本大富电
视台、匈牙利电视中心有限公司、尼泊尔阿尼哥协
会等机构的负责人发布了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上海市广播
影视制作行业协会、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文化译
研网、中国传媒大学等机构也发布了多个项目。


